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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产权与可持续发展

[ 作者 ] 郜峰 

[ 单位 ]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 摘要 ] 我国森林资源的严峻形势要求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合理完善的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对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价值。通

过制定完善的森林资源产权法规，实行森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从而建立明晰的、多层次的森林资源产权,保证森林资源产权人合法权利

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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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森林资源产权现状森林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林木的数量和质量，林地面积、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

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等的总称。森林资源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森林、林木的数量和质量，分

为森林和林木两类，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二是林地资源，即用于发展林业的用地，它是林业资源的基础和载

体；三是森林动植物资源，即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四是森林环境资源，即森林所特有的生态景观价值

和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等。据全国第五次森林资源清查统计，我国森林面积15894.09万ｈｍ2，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6.55%，森林蓄积量

1126659.14万，但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6.55%，仅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27%的61%。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0.128ｈ2，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

量0.6hm2的213%；全国人均森林蓄积9.048m3，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72m3的0.126%。森林资源地域分布仅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四川、

云南5省（区）森林面积、蓄积就占全国森林面积、蓄积的4127%和5244%。由此可见，我国森林覆盖率低，人均占有森林资源少，并且森

林资源地域分布极不均匀。森林资源面临的严峻形势，一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一是制度原因造成的。客观原因包括人口、经济高速增长对

森林资源造成巨大消耗。制度原因包括林业投入长期不足，税费较重；森林资源产权制度不健全、不合理，体制、机制不顺。在诸多原因

中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存在的乱砍乱伐、过度消耗森林资源、只管开发利用不管投资保护等现象，如果从产权

的角度看，就在于森林资源没有明晰与稳定的产权。公权力得不到有效合理的约束，政府可以任意平调国家、集体、个人等所拥有的森林

资源，而个人也可以在无约束的情况下大量地砍伐森林。因此，只有建立明晰的、完善的产权制度，各个产权主体才会出于对个人利益的

关心和保护，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二、森林资源产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

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共同构成了科学发展观。森林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区域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森林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作为一个有机整

体，是对森林资源实行最优利用基础上的发展，要求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使森林资源的利用趋于合理化。可持续发展在森林资源利用中

具体体现为：第一，可持续发展不否认人类社会发展，但需要必须将人类社会发展从对森林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转变为森林资源的合理使

用，维护森林资源的平衡和生态环境。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以森林资源为基础，同森林资源承载力相协调。第三，可持续发展以提高生

活质量为目标，同促进森林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相适应。第四，可持续发展承认并要求体现森林资源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水资源

森林资源对经济系统的支撑和服务价值上，也体现在森林资源对生命支持系统的存在价值上。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对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性主要是从森林资源产权功能上表现出来的。森林资源产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产权主体的激励、约束和对森林资源配置的优化方

面。由于森林资源产权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森林资源产权的所有者必然尽其所能发挥森林资源产权的作

用，在实现森林资源产权主体物质利益的同时避免了森林资源的浪费。尽管产权主体不一定能最高质量、最好地利用森林资源，但充分发

挥人们利用森林资源的积极性、主动性却是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森林资源产权关系同时又演变成一种责

任关系，即约束产权主体对自己森林资源产权的保护和关心。可以说一旦界定了森林资源产权，就有了森林资源产权的法律保护，森林资

源产权主体就会主动保护森林资源产权不受破坏，从而促进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物质利益的驱动还会导致森林资源产权的流动，森林



资源通过市场配置到最善于利用资源森林资源的人手里。由此可见，从发挥人们保护和利用森林资源的积极性、主动性上讲，从促进森林

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利用率上说，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对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森林资源产权作为一种

产权形态，其重要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表现在，森林资源产权内涵模糊、产权行使主体缺位、产权制度不全以及营造林活动与，

森林资源产权主体严重脱钩等方面。而森林资源产权不清或不稳定，就会导致森林资源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林业生产单

位、林农就缺乏经营林业的积极性，林业的发展最终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如果林业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使他人

受益而自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那么该投资行为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资源的配置也不会依靠市场手段来达到最优，甚至会成为引

发森林乱砍乱伐的根源。森林资源产权具有排它性、可转让性、继承性三个特征。排它性在确立森林资源产权主体的同时给森林资源带来

了保护者，防止了“公地悲剧”的发生。可转让性能把森林资源流转到最能发挥森林资源效益的人手里，使森林资源效益得以充分发挥，

同时因为有继承性，产权主体会把一个好的森林资源传给后代，而森林资源产权主体的行为就会长期化。森林资源产权的排它性确立了森

林资源保护的主体，森林资源产权的可转让性促进了资源的合理流动，森林资源产权的继承性使人们的利用趋向长期性，这些都是森林资

源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三、森林资源产权问题的成因分析（一）森林资源产权的外部性和森林资源资产难以评估性。在森林资源的发展

和利用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外部性，即它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享用是不可分割、不可排他的，只要它存在，公众都可以进行平

等的消费，但根据市场交易的原则和产权交易的惯例，这种外部效应却无法补偿，造成了森林资源产权的不清与弱化现象。其次，森林资

源资产的难以估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森林资源产权的弱化。（二）森林资源产权主体模糊性我国国有森林资源的产权主体是全体人

民，但全体人民却缺乏有效的机制来监督和约束所有者代表，即政府机构和林业部门，造成产权归属主体的虚置和缺位，导致了“公地悲

剧”的发生和所有者代表责权利的背离。国有森林资源所有者代表普遍行政化、多环节化、多头管理化，出现政企不分、政出多门的局

面。在森林资源产权的实现上，缺乏应有的具体行使产权的主体，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地位不独立，或者具有半行政性的特点，或者完

全听从于政府有关部门的指示，往往出现内部人控制的局面，造成了森林资源产权的虚置和缺位。（三）政府干预行为不当性在我国，森

林资源是国家所有，由森林资源衍生的林业产品也历来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国家有关森林资源的不和理政策和不当干预行为对森林资源

产权的不利于森林资源产权的保护。另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对森林资源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的同时，依靠的行政干预对木材和其它林业

产品的不合理交易也形成了买方垄断，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追求利润的动力不断强化，林业的寻租行为，尤其是

在颁发采伐许可证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使得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林农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导致了森林资源产权的进一步弱化，最终也影

响了森林资源的再生产。（四）家庭观念和社会结构等非正式制度对森林资源产权影响的消极性森林资源产权不仅受到法制环境和产权各

利益方的影响，而且非正式制度对森林资源产权也有重要的作用。1。家庭观念。家庭作为一个高度完整的经济运行单位，封闭性很强。

在这种封闭的家庭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却普遍地缺乏资源共享的观念和公共的意识，表现在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倾向于掠夺式开发

利用。据报道，贵州某县有片杜仲林，在一次哄抢事件中，杜仲树无论老幼，树皮被剥得一干二净，使这一片极为珍贵的药材林遭到毁灭

性的破坏。2。社会结构。我国社会由于长期受小农经济的统治，显示出一盘散沙的特征。因此也就决定了在这种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大

量分散的农户之间很难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发育出保障森林资源产权和可持续利用及发展等制度。四、建立合理的森林资源产权制度

（一）制定完善的森林资源产权法规我国政府制定的有关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法规是我国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建设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森林

资源产权制度法规的合理和完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建设的合理和完善程度。首先，在森林资源的有偿使用方

面，应制定森林资源产权有偿使用和流转的法规，做到所有权和使用权流转法制化和规范化。同时还应规定和规范林木所有权有偿转让和

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方法，实行林地资产评估制。其次，加强林权证的发放和管理，落实林权，明确各自的权益，维护森林资源产权人的

合法利益，有效地控制林木的采伐量。林权证作为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凭证，在制作和管理上要做到证地相符、证林相符。林权证

可以保证森林的林地和林木资源，避免建设用地挤占林地的。（二）实行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首先，要建立森林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长

期以来，对森林资源实行无偿利用，只重视森林资源本身的开发，而忽视其价值的存在，使得森林资源的使用价格与其价值严重背离，违

背了市场经济规律，结果造成了森林资源作为一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建立森林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首先要建立森林资产的科学评价体

系，森林资源资产合理评价决定了森林资源有偿使用的建立与稳定。其次，实行严格的森林资源产权管理体制，落实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同时建立和完善对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激励和惩罚措施，强化森林资源产权管理力度，规范市场配套机制，保证森

林资源资产管理。（三）建立明晰的、多层次的森林资源产权建立明晰的森林资源产权关系，首先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代表国家行使森林

资源所有权的部门与森林资源使用经营人之间的区别，并划分其职能和责任，界定经营主体，明晰权责利，正确处理所有权、使用权与经



营权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其次要规范代行所有权人与经营人各自的权利和责任，使其各享其权，各负其责，同时规范对森林资

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行使的有效监督机制。森林资源的功能主要包括经济性、生态性、社会性三个方面。经济性如森林所提供的林木产品

等，一般都具有私人财产的排他性，而生态性和社会性则有公共物品的非排它性。因此森林资源产权根据这三类特性适用不同的产权类

型。一、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产权。因为此类森林资源具有私人财产的排他性可将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等森林资源的产权非公

有化。二、防护林的产权。防护林是以获取森林生态环境效益为目的的森林资源，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所以防护林的产权应由

国家所有。③特种用途林的产权。由于特种用途林是以国防、环境保护、科学实验等为公益主要目的森林资源，因此防护林的产权也应

由国家所有。（四）明确和保证森林资源产权人的权利及其行使森林资源产权人包括对森林、林木和林地享有所有权的国家所有人和集体

所有人，对林地享有使用权的集体所有人和个人，以及对享有使用权的林地上的林木享有所有权的个人。森林资源产权人享有的权利种类

包括两类：一是所有权。国家所有人和集体所有人对森林、林地享有的所有权，个人对林木享有的所有权。一是使用权。集体所有人和个

人对林地享有的使用权。森林资源作为一种物、一种财产，森林资源产权人享有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通常享有的各项一般财产权利，在此

不在赘述，我们重点讨论森林资源产权人对森林资源享有的不同于一般财产的各项特殊权利。森林资源产权人享有的各项特殊权利包括：

一、采伐利用权。我国森林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制定年森林采伐限额。森林资源产权人在采伐限

额内享有采伐权。第三十一条规定，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的采伐”，也就是说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按批准的更新和

抚育面积和强度拥有采伐利用权。第三十二条规定，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是不必申请采伐许可证的。也就

是说是有完全自由的采伐利用权。其他林木采伐没有限制，只要按合理的原则就可以享有采伐利用权。二、林木孳息采集利用权。《森林

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禁止违反操作技术规程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也就是有按操作技术规程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的

权利。因此森林资源产权人享有对林中林下等林木孳息的采集利用权。三、获得补偿权。《森林法》第八条规定了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第十八条规定了进行勘查、开采矿

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依照法律审批后，由用地单位依照规定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四、投资权。《森林法》第十

五条规定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及其林地使用权等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依法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

作条件，但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参考文献： [1]马爱国：《我国森林资源产权分析》，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2，第44页。

[2]郑小贤：《林业产权制度与森林可持续经营》，载于《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第1卷第1期，第19页。 [3]谭世

明、覃林：《试论林业产权问题》，载于《林业经济问题》，1997年第4期。 [4]陈根长：《中国林业物权制度研究》，载于《林业经济》

2002年第10期，第１２页。 [5]周连兴，冯树清:《对我国森林资源发展及森林结构调整问题的思考》，载于《中南林业调查规划》2002年

11月第21卷第4期，第9页。 [6]参见程燎原：《环境保护基础》，清华大学2000年版，第35页。 [7]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63页。 [8][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13、

415页。 [9][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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